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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正式签署,并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开始对已经提交核准书的

成员国生效。该项协定的确立将会成为驱动整个地区的进出口业务扩张、刺激其整体金

融市场的恢复活力并对未来的持续进步做出重大影响的关键因素之一。 

能源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战略资源，对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

至关重要，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国对能源需求量大，作为能源净进口国，

我国以进口石油和自然气，出口煤炭为主，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很高。在中国的能源进

口和出口交易里，RCEP 成员国家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落实 RCEP 协议，可以增强中

国同邻国的能源商业互动，从而助力实现高质量的能源贸易增长。因此，研究 RCEP 成

员国与中国的能源贸易、影响双方能源贸易的主要因素，对于更完善地构建 RCEP 域内

的能源贸易体系，加强各国与中国的能源贸易往来，规避可能出现的贸易风险，推动能

源贸易稳中向好地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整合的分析可以看出，学者们对 RCEP 协定落实背景下影响中

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能源贸易的相关研究较少，因此本文的分析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但由于在相关数据收集中，各类数据口径没有完全一致，通过原始数据的收集、整理、

计算，分析结果可能会存在着些许偏差。本文在明确相关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首先利

用文献研究法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其次，根据收集到的数据使用对比分析方

法来概括中国的能源贸易状况及其与 RCEP 成员国的关系，讨论中国与这些国家在能源

领域的合作基础、当前状态及贸易规模等问题。然后，本文从供应、需求、贸易政策、

交易费用以及全球市场的视角出发，采用定性和定量的综合分析方式探讨影响中国与

RCEP 成员国之间能源贸易的主要因素。最终，采取理论与实际证据相融合的方式做出

总结，建议进一步加强能源贸易和合作，从而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能源资源。 

基于对现状和结论的分析，本文建议：首先要针对当下 RCEP 协定带来的能源合作

机遇，不断健全中国与 RCEP 成员国的能源合作制度，使能源贸易合作更加完善；同时

加强中国对 RCEP 成员国的能源投资，刺激双方展开更多的能源合作，在能源勘测、开

发等方面提供帮助，便于进口更多的优质能源；同时积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

用，在政府的导向下，以市场的自由度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 

 

关键词：RCEP 能源贸易 贸易引力模型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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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was signed on 

November 15, 2020, and entered into force on January 1, 2022, for member 

countries that have submitted instruments of ratific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greement will be one of the key factors driving the expansion of import and 

export operations across the region, stimulat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its overall 

financial markets and hav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ntinued progress in the 

future.  

Energy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resource for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which is crucial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China has a large demand for energy, as a net 

importer of energy, China imports oil and natural gas, exports coal, and has a high 

dependence on foreign energy resources. RCEP member countries play a key role 

in China's energy import and export transaction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CEP agreement, China's energy business interaction with its neighbors can 

be enhanced，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growth of high-quality energy trade.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energy trade between RCEP 

member countries and China and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energy trade 

between the two sides, so as to build a more complete energy trade system in the 

RCEP region, strengthen the energy trade between countries and China, avoid 

possible trade risks, and promote the steady and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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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ion of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are few relevant studies on the impact of energy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member countr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CEP agreement, so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in this paper are innovative. 

However,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caliber of various types of data is not completely 

consistent in the relevant data collection, there may be some deviations in the 

analysis results through the collection, sorting and calculation of the original data.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relevant concepts and theories, this paper 

first use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o sort out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Secon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s used to summarize China's energy 

trade statu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RCEP member countries, discuss the basi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se countries in the energy field,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and the scale of trade.Next, we will explo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energy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CEP member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upply, demand, trade policy, transaction costs, and global markets. 

In the end, we will conclude by combining theory and practical evidence, and find 

that China and RCEP members are complementary in terms of energy reserves, 

industrial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and therefore recommend further 

strengthening energy trade and cooperation. In addition, how to develop and 

utilize energy resources more effectively will be our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nclusion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firstly, in view of the energy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br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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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by the current RCEP agreement, the energy cooperation system between 

China and RCEP member countries should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so as to 

make energy trade cooperation more perfect; At the same time, China will 

strengthen energy investment in RCEP member countries and stimulate more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crease energy trade with energy-rich 

developing countries, provide assistance to these countries in energy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facilitate the import of more high-quality energy;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ctively play the role of the invisible hand of the marke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trade with the freedom of the marke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RCEP; Energy trade; Trade gravity model;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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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1 研究背景 

能源是各国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是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国为加强与周边国

家的能源贸易合作，出台和落实了一系列政策和举措。2017 年 5 月，中国发布了《推动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愿景与行动》，呼吁与全球各国合作，建立开放包容、互利共赢

的能源利益共同体，以提升我国能源安全水平，优化能源资源配置效率，促进能源市场

深度融合和发展。中国希望通过此次倡议，进一步加强与沿线各国的能源合作，携手应

对能源问题，实现双赢。《2023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指出，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深化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充分发挥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作用，提高我国能

源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和质量，为我国能源领域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随着国际市场持续扩张，各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与商业互动日益密切。为更有效率推

进跨境交易并推动国内的发展进步，各国都在努力加入和达成多边的地方化的自由贸易

协议讨论及实施过程之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由中国、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 10 个国家共同签署的，不仅包括了全球最大、最大、最

有发展前景的自贸区，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项自由贸易协议，它涵盖了 23 亿人口，

超过了全球人口的 30%，以及总计 25 万亿美元的 GDP，也就是世界总量的的 26%。面

对现今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经济发展全球化受到阻碍的情况，给国际商业带来了负面效

应，中国在面临“反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努力构建全新的商务发展模式，大力推动自

由贸易协定的执行，并进一步扩大与亚洲太平洋地区间的经济贸易协作。 

自古以来，RCEP 区域内的能源协作就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而能源交易一直是中

方同 RCEP 成员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展开经济交流和能源互补的关键领域，同时这也是推

动签署 RCEP 协议的主要力量之一。在这之中，东南亚各国的确拥有一定的自然资源，

例如：越南、印尼和泰国是亚太地区煤炭的主产地；印尼、马来西亚则有丰富的天然气

储存量；缅甸、文莱的新能源增长速度很快；此外，如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新型能

源储备也相当丰富，这些都为我国提供了优质的资源供应。 

因此，研究中国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的能源贸易对推动我国的能源发展十分必要，

一方面分析中国能源合作现状及影响因素，能够认清能源产业的贸易特征和规律，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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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结构，调整中国能源对外布局；另一方面在RCEP协定这一合作机制的背景下，

深化各成员国间的能源合作路径、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对中国开拓新的能源之路有所裨

益。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第一，有利于丰富国际能源贸易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研究。随着各项政策的支持力

度不断加大，RCEP 各国的经贸联系变得愈发紧密，通过充分发挥各个国家的资源优势

来推动能源交易，从而达成互利的能源贸易伙伴关系。能源领域的互动正在快速增长，

引起了国内外的学者的广泛兴趣并得到了他们的深入探讨，因此能源贸易已经成为国际

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能源贸易问题，国内外学者都取得了

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对 RCEP 协议下的能源贸易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根据这一研究现

状，本文将中国与 RCEP 成员国的能源贸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实证

分析双方能源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而测算中国与各国的能源贸易潜力，不仅弥补了学术

研究上中国与 RCEP 成员国能源贸易方面的不足，也为今后学者们进一步研究能源贸易

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与此同时，本文将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

RCEP 国家的能源基础条件、合作潜力以及竞争、互补情况，期望能为日后协定辐射地

区的能源贸易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第二，有利于扩大 RCEP 范围下的多层面讨论。RCEP 的签署与实施，将会带来中

国对外投资与能源合作的新格局，而有关 RCEP 的解释与推动等研究也随之涌现。虽然

以上的探讨对于探讨中国在 RCEP 协定下的的发展状况及面临的困境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在能源合作方面还缺少实证研究。本文拟以能源贸易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与 

RCEP 成员国家之间的能源经贸合作，探讨未来具体实施可能带来的机会与挑战。 

1.2.2 现实意义 

现阶段的中国能源进展与全球能源的新趋势紧密相关，促进 RCEP 协议中关于能源

协作的需求不仅是我国能源进步的要求，也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利益，所以，中国的能源

合作对 RCEP 成员来说有很强的实际价值。首要的是，中国和 RCEP 国家构建了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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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联系，这包括在能源储存、消耗、行业投资等领域实现互利共赢，而且他们的能源

交易潜能巨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如政治紧张关系、缺乏完善的

合作框架及高昂的贸易费用等等。本研究通过综合考虑中国和 RCEP 各个国家的经济发

展程度、人口规模、地理位置、政治矛盾等多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全面理解这

些因素如何影响到每个国家的能源贸易活动，并以此来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此外，

深化中国同 RCEP 各国的能源合作可以有效地发挥出能源互补效应带来的潜在效益。比

如，东南亚地区的能源储备非常充足，并且该地区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外国投资

者投入当地的能源项目，但是他们在能源开发和使用上还有待提高，而中国的能源勘探、

生产和应用的技术则比较先进，这样一种相互补充的情况对于资源的最优分配是有利的。

基于 RCEP 协议的环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能源合作将会得到更广泛的发展，深度也会

逐渐增加，这对推动区域内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很有益处的。理解中国与 RCEP 国

家的能源交易模式，对于优化我国的能源外部分布和强化 RCEP 的能源协作路径有着重

大的实际影响。这将推动我国能源行业的转型升级以及提高我国在区域价值链上的地位。 

1.3 文献综述 

1.3.1 中国对 RCEP成员国贸易的影响研究 

Evelyn S. Devadason（2014）的研究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 RCEP 建设相联系，

分析了中国与马来西亚在两个贸易伙伴协定中的贸易关系，认为 RCEP 对两国经济贸易

共同发展更有利。Wesley（2014）表示，RCEP 生效后将与 CPTPP 竞争，加剧亚太地区

经济依赖与战略竞争，改变区域经济秩序。周曙东和郑建（2018）的研究显示区域经济

一体化发展减弱了关税对贸易的影响，应减少非关税壁垒以提高贸易效率。Waheed Ullah 

Jan 和 Mahmood Shah（2019）的实证研究认为，双边 GDP 增长能促进贸易，共同语言

和边界影响较小，距离和汇率变动会抑制贸易增长。这些研究均表明，RCEP 的建设和

实施对区域内贸易有积极影响，但也需要关注非关税措施对贸易的潜在影响。Nasr 

Ahmed Yosri 等（2020）评估 RCEP 的贸易简便度增进如何影响其各个会员国的未来的

经济发展状况：除了东南亚国家的 GDP 小幅度下降以外，所有其他的国家都实现了正

面的成长率;特别是韩国内部受益最多，这表明实行该协议将会使全体会员国有更高的

整体盈利能力。同样地，Innwon Park 在他的文章中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工作，他发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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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周边的国家是最适合加入这个联盟以推动他们自身的经贸发展的候选者之一，并且他

还提倡沿着由地区全方位商业同伴关系的扩展至太平洋地区的自给区的发展路线来推

进。另外，他认为中国在积极寻求欧洲及美洲之间的多边交易条约缔结机会的同时也要

加强对关键的外部贸易伙伴的协作交流力度。杜运苏，刘艳平（2020）认为，RCEP 具

有降低关税，促进贸易自由化，深化地区合作，推动制造业升级的作用。对于中国来说，

既可以扩大出口规模，提高国际竞争力，又可以加快在区域内的价值链上攀登。张彦

（2020）指出，该协定对“一带一路”提出了新的构想，有助于促进地区之间的良性竞

争和协同，提高中国在该协定中的话语权。秦炳涛（2020）通过对中国与 RCEP 国家的

贸易资料进行随机边界重力建模，研究表明，RCEP 国家的经济水平、人口数量、语言

使用等因素与双边贸易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中国人口与运输距离与其存在显著

的负向关系。项义军和赵辉（2021）通过对 RCEP 成员国的经验分析发现，中国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具有很强的潜在性，且两者之间的贸易发展受到城镇化水平、

GDP 水平以及直接投资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程中海和屠颜颍（2021）通过考察中国

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的生产附加值贸易，发现人均 GDP、工业化程度、地理距离、贸易

壁垒等都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在各行业间的效应并不相同。陈雨生及王艳梅（2021）

基于中国与RCEP的农业贸易，发现自贸协定、贸易及交通等因素对贸易有重要的影响，

而关税水平、货币金融自由度等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需要通过强化贸易与航运运输的

方式来提升贸易的效益。许勤华、袁淼（2021）认为 RCEP 有效维护了多边主义原则，

促进了亚洲能源共同市场的建立,推动了合作内容及领域的优化升级，拓展了合作主体

并维护了能源贸易与投资的透明度与便利化；符合成员国的能源合作需求，进一步推进

了能源清洁化发展方向,提升了现有合作倡议的有效性及未来机制化水平的发展进程，

对亚太地区能源机制的构建产生了重要的“外溢”作用。李金叶与胡佳霖（2021）的工

作成果所构建出的 GTAP 模式分析结果表明：通过 RCEP 的实际应用可以有效地促进各

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及商业协作关系的发展；同时也能深化国际间产业链的一体化进

程并对其整体进出口市场的影响力有着显著提升作用。其中最为获益的国家包括了中韩

日，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业将会因此而获得更多的竞争机会以推动其自身的产业发展水平

得到更快的提高。魏靖楠（2022）以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为研究对象，以 GTAP 模型

为工具，对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发展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探讨 RCEP 对中国-东盟货物

服务贸易的影响机理。唐翠（2022）从 RCEP 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入手，对各要素

的影响进行分析，在估算中国与 RCEP 成员之间贸易效率的基础上，估算中国与 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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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潜力，并根据各国的潜力类别，提出中国可持续外贸可持续发展的对

策。赵敏捷（2022）认为，中国与 RCEP 成员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OFDI 对中国的机

电产品出口产生了正向影响；由于地理上的距离和汇率的变化，中国的机电产品的出口

增长受到很大的制约。本项目以中国对 RCEP 国家机电产品出口贸易中的问题和经验研

究为基础，从关键影响因素的视角，为我国政府、产业和企业提供更多的参考意见，为

我国的政府、产业和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马昊（2023）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利

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系统地研究该协议的签订对中国经济总量、贸易规模以及各

个行业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通过 RCEP 来优化产业和贸易结构，

推动国内大循环，填补技术上的不足，同时将国内外两个市场都给打开，让产业链得到

进一步的提升，从而达到经贸和产业的高品质发展。 

1.3.2 中国与 RCEP成员国能源合作的竞争性及互补性研究 

史丹和侯建朝（2016）对中国与东盟国家能源贸易的互补性进行研究，认为东盟国

家的能源储量较大，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储量极为可观。中国与东盟国家能够形

成能源贸易互通网络，弥补各自短板，促进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进而在最大程度上实现

能源的使用价值。常思晔（2017）认为中国已是世界第二能源消费国，文莱石油能源储

备丰厚，研究中国投资文莱石化产业的风险管理对策对于双方能源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耿伟伟、宋秀琚等（2019）从三个维度出发，发现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能源合作潜力巨大，

并总结了双方在能源合作上面临的挑战，更加深入地了解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

中的能源合作内涵。曾芬钰、陈坤鹏、孔庆宝（2020）对中越两国的能源利用与发展的

现状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两国在能源贸易上存在互补性，可以进行多方面的合作往来，

并且提出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越两国传统能源贸易合作路径。张锐（2021）认为

东盟国家能源体系是资源禀赋较好、用电水平落后、能源需求增长迅速。但是能源转型

处于比较严峻的地步，能源开发力度有限等问题日益凸显，中国不仅能帮助东盟各国开

发重大的能源合作项目，同时也会帮助东盟国家进行能源转型。卢洋（2021）采用 TCI

指数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索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可再生能源产品互补性。研究表明，

双方可再生能源产品贸易互补性有差异，影响因素主要为双方 GDP、总人口和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双方应深入开展可再生能源产品的国际合作，加强能源产品结构等。李憧憬、

王蕊、曹雨家（2022）指出中国与不同 RCEP 国家之间的可再生能源产品贸易互补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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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较大；发电量、消费量对 TCI 影响较大，中国和 RCEP 国家的 GDP 也会影响 TCI 指

数。我国应继续优化和调整传统可再生替代能源产品结构,进一步提升我国现有可再生

能源产品与 RCEP 国家之间的互补性,以全面促进现阶段我国各类可再生能源产品得到

均衡布局和健康可持续发展。 

1.3.3 中国与 RCEP成员国能源贸易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根据 Donald E.Weatherbee（2013）的研究观点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亚区的

经济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恢复了活力并且展现出了该区的

发展潜能。此地域的国家们不仅同其它国家和地方展开商品及资源交易活动而且也热衷

于加入国际市场以寻求更多的商业机会并在多个方面建立起互惠共赢的关系网络。展望

未来，这些东南亚国家的目标是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调整他们的工业布局以便更有效率

且更有利于推动他们之间的协作发展的进程。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殷慧慧（2014）研究成

果表明在中国、日本还有韩国之间存在着激烈而又紧密的技术交流互动现象——这三个

亚洲大国都在努力提升他们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力同时也在相互借鉴对方所取得的成

绩以此作为自身持续改进的基础依据。日本和韩国要实现能源安全，就必须加强与中国

在东北亚地区的能源开发利用合作。Kankesu Jayantha kumaran（2016）总结了东盟的经

济发展现状，指出中国、印度、澳大利亚和东盟都是很好的贸易伙伴，在能源、服务、

商品等领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同时，东盟也在不断进行科技创新和制定能源贸易模式，

为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奠定了坚实基础。陈慧（2017）指出，“一带一路”为中国和东盟

开展产能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为推进产能合作的发展，在中国与

东盟之间，需要持续改进合作机制，完善能源合作制度，加强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

域的研究和合作，加速产能和资金的出口。朱雄关、谭立力（2018）等研究表明，中国

与东盟之间的能源贸易合作具有巨大的市场先导效应。东盟是一个组织完善、地缘优势

明显、能源资源丰富、陆海运输高效的国家。中国与东盟有着悠久的合作历史，在能源

开发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放也促进了两国产能合作和能源贸

易。根据杨友孝和宁静（2018）的研究成果，他们发现中国的电力输出到越南和老挝有

助于解决当地供能不足的问题，这反映了中国在该领域的主导作用。然而，东南亚国家

之间在能源储存方面的差异巨大，因此，中国应抓住这个机会，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能

源协作关系。徐小琳（2018）阐述了能源合作对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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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日韩能源合作现状及可行性。对于三国的能源协作来说，其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其

中新能源及节能减排可被视为主要的焦点区域。然而，也需要认识到中日韩之间的能源

协作仍然存在许多挑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构建多元化合作模式、强化政府与公众间的

互动、模仿欧盟创建专门的能源协作组织等方法去克服。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中日韩之间

能源的协作，进而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步伐。王勤（2019）提出中国-东盟能源合作将

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一带一路”框架下，各国之间的能源贸易交流越来越

多，但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很少。我国正积极推动同东南亚各国的电能网络互联互

动，计划建立管道线路来普及清洁的新能源科技应用于该区域内，以此提升能量的使用

效力及加快彼此间的能源交流进程。根据李载驰和马贵凤（2019）等人的观点，他们运

用动量动力学方法探讨过全球化背景下的能源交易稳定的特性及其变化规律；结果显示

出这种关系会因不同的阶段点位或潜在的风险因素而有所差异且呈现多样化的表现形

式，这直接关联到了国家间关于资源交换的影响力度大小问题上。此外，由梁菲（2019）

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也曾提出建议：构建一种新型的中国—东盟自由经济区的智慧型电

网系统模式是可行的方案之一，此举旨在促进各个成员方能够更有效地管理他们的能源

流动情况并对环保目标达成共识的同时也能制定一致性的跨境能源交接策略。在上述考

虑的基础之上，认为中南半岛诸国有必要遵循协同发展的大方向去进一步深化双方在这

方面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度拓展工作。郑月（2021）认为中日韩作为能源进口和消费大

国，在区域一体化框架下开展能源合作，以保障能源供给、提升制造效率为目标。指出

目前中日韩参与的区域一体化成就，如 RCEP 及中日韩自贸区，并对中日韩的合作现状

进行了陈述,分析合作现状，对中日韩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能源合作进行了前景展望。

蒋钦云（2021）指出能源领域是最主要的碳排放源,推进能源转型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

同为能源结构高碳化、油气高度依赖进口的东亚国家,中日韩都宣布了碳中和目标并致力

于推进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为三个国家深化能源合作创造了新机遇。碳中和背景下推进

中日韩能源合作,建议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合作为重点,协同推进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

国际标准制定,深入开展节能环保和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稳妥推进电力基础设

施的互联互通,携手推进区域和全球能源气候治理合作,多维度提升能源合作水平。曹玮

（2022）认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区域，印尼能源资源丰富，是我国能源贸易

合作的重要伙伴。并以两国之间的能源贸易合作作为研究重点，深入分析中印尼能源消

费以及贸易的现状，建立贸易引力模型探析影响能源贸易的重要因素，并定量构建中印

尼的能源贸易竞争以及互补指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能源进口主要由对方的贸易环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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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能源互补的情况决定，从优化贸易环境、完善能源贸易合作机制、拓展能源贸易合作

面等方面提出了深化两国能源贸易的对策。胡芳欣（2022）强调了能源安全合作作为中

日互利双赢的关键手段的重要性，但是她也指出了诸如美国的干预、能源输入竞争和深

层结构性的冲突及不足的战略信赖等问题可能阻碍两国间的合作。为了克服这些挑战，

中国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动能源安全的合作：包括协同制定能源政策、建立东北亚

能源联盟、联合构建新的全球能源管理系统、研究并开发新型能源科技、增强能源公司

间的关系、降低对美国的依赖等等。根据夏启繁的研究成果（2022）我国对于加入 RCEP

成员国的能源投资呈现出阶梯式和多维度的混合发展趋势，企业进驻方式主要由国有企

业主导，同时伴随着中外企业的共同参与下降，绿色项目投资速度较慢。此外，RCEP 地

区的总体投资状况明显变差，其中政策因素是其能源投资的主要弱点，而政治关系的恶

化则给中国的能源合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新能源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增强过程中，

葛明和赵素萍（2022）分析了解影响其发展的关键要素。他们指出，包括改善经济发展

状况、解决融资问题、增加研发投资、货币价值降低、深化人际交往等方面都有助于提

升中国的这一领域出口实力。基于此，为了充分发挥 RCEP 贸易便利化带来的机遇，并

有效地发掘潜在的市场需求，中国应努力推动产品的多样化、品质升级、产能扩张及供

应平衡等多方面的发展策略，从而实现新能源产业出口比重的稳步上升及其市场的稳定

扩展。此外，王春宇和王海成（2022）也强调，从长远来看，随着 RCEP 协议的实施，

特别是对于中国同日本和韩国的关系而言，未来三方的贸易量将会大幅度提升，RCEP

有助于推进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深度发展，增强其与东南亚及东亚地区的制造业联系，

稳固并强化了产业链和供应链结构，同时提高了整体价值链地位。徐欢欢（2023）从国

家层面研究中国煤炭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认为煤炭进口贸易规模与国内煤炭市场息息

相关，并根据国内煤炭市场现状，对国内煤炭产量、国内煤炭需求、国内煤炭价格等和

煤炭市场相关的重点因素进行分析，以此作为研究基础，得出我国煤炭进口的历史原因

和必要性，进而关联分析煤炭进口贸易的相关内容，包括煤炭进口来源国、进口煤炭价

格、煤炭进口贸易的历史规模等。根据陈红惠的研究成果（2023）在中国实施“一带一

路”战略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对外开放度等方面都对于中方与东南亚地区能源

行业内的贸易量有积极的影响，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也对该行业的贸易增长产生了显著

的正面效应。李滢镔（2023）在梳理了相关理论基础和贸易影响因素的机理分析基础上，

通过统计描述和计算，分阶段研究了中国与东盟的能源贸易现状，借助 GVC 指数、引

力模型等分析工具，研究了中国与东盟的能源贸易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在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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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能源贸易中呈现逆差，且能源贸易规模与逆差规模不断扩大；在能源产品方面，中

国进口的主要产品依次为石油、煤炭、天然气。双边能源贸易的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有

进一步开展能源贸易合作的潜力。计量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东盟的 GDP、人口数量对

双边能源贸易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而东盟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提升则会阻碍能源贸

易的发展，且是否为 APEC 组织成员国对能源贸易影响深远。 

1.3.4 中国与 RCEP成员国能源贸易发展前景的研究 

Siu H F（2009）基于对东南亚国家天然气的交易评估提出了新颖的选择策略：预计

至 2030 年，泰国、新加坡及菲律宾将向全世界提供能源，同时借助能源贸易促进经济

发展。此外，Thavasi V、Ramak（2009）强调了东盟、日本、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良好商

业关系，他们预测未来各国的能源交易会更倾向于环保型且低碳的资源，并且可持续清

洁能源将是未来的主要趋势。Ibrahim M H 等（2015）运用国际碳排放标准和 OLS 模型

对中国和东盟成员国间的能源贸易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于外部能源依赖程

度较高。苏浩、梁光琦（2015）建议中国与东盟国家应该进一步深化在太阳能光伏、生

物质能和小水电等新型能源方面的合作，双方还需构建能源技术的转让平台，成立联合

实验室，从而推进高新科技领域的能源贸易交流。王长建、苏泳娴等（2015）主张中国

可以借由“丝绸之路”这个机会加深与东盟的能源协作。文章提议扩大中国与东盟的能

源贸易范围，建设东盟自由贸易区，打开两地间的路径和油气管道，以此实现中国能源

贸易多元化的目标。根据刘建文和廖欣的研究成果（2016），中国的能源合作伙伴主要

集中在中国—东盟地区，该地区的能源储备丰富且各国的能源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因此，

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对比分析各个国家的能源优劣势来推动贸易发展。同时，随着中方对

东盟各国的能源合作逐渐深入，能源贸易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和东盟各国在能

源贸易方面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市场需求，而中国在能源发展方面的优势，完

全可以弥补东盟在这方面的不足。基于此，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可再生能源贸易的区域划分，并将其视为今后的发展方向，从而有

力地促进了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张帅、朱雄关（2017）指出，中国和东盟有着得天独

厚的地缘优势，有着很好的合作基础。中国和东盟各国在能源合作方面，应通过强化能

源基础设施建设，打通能源金融互联网，构建能源合作共同体。对于中方及东南亚各国

的能量协作而言，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能效基建设施的完善度，同时也要搭建起一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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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网络系统来连接各个国家间的经济活动—这是一种新型的力量联盟模式的基础框

架。根据刘彬和张懿（2018）的观点，由于中国的巨大消耗量及其对外部供应的需求日

益增加，因此必须选择合适的国际交易对象以便确保国内的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他们认

为“一带一路”是我国主要的外源供给来源地之一，而东南亚地区也同样有着丰沛且可

再生的自然资源储藏条件，所以双方之间形成一种稳定持久并且具有深度互信的关系是

非常必要的，这样才能有效促进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上。此外

Ongsakul W、Teng K（2018）等学者还指出现今全球范围内的电力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其中最核心的变革就是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影响，这种转变不仅包括了新能源

的使用方式的变化而且还有整个产业链条上的升级改造过程中的新元素加入进来等等

一系列的新现象出现。最后作者们提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如果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

必须要充分利用好这些新兴的技术手段去推进区域间的高质量交流互动工作才行。其次，

目前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高，存在着巨大的市场空间。最后中国与东盟各国在能源领域

的合作意愿很高，有利于中国同东盟各国开展能源贸易，为今后开展清洁能源领域的合

作奠定基础。李文琪（2022）认为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猛，日本、韩国大力发展

海上风能、太阳能与氢能，中日韩能源合作前景广阔。中日韩均为可再生能源提供了各

种财政补贴。中韩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化，中日聚焦氢能与新能源储能合作。

可再生能源合作可凝聚中日韩三国共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 

1.3.5 文献述评 

将上述文献中对能源的发展现状、竞争力、互补性、影响因素以及发展前景的研究

分析进行整理，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们对于能源产业发展已经有了十分深刻的理解，对

于推动能源贸易合作的研究也十分丰富，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

很好的视角和理论借鉴。但国内外学者对于能源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合作重点、发展

特征与趋势、政策效果等方面，对于影响我国参与国际能源贸易的因素的研究主要是从

理论方面进行分析，实证研究较少；或是集中于各个国家内部能源发展现状的考察，及

在能源领域潜在优势的评述，鲜有对于各国之间能源贸易的深入探讨。 

本文旨在结合理论和实践来探索 RCEP 环境下的中外能源交易，对中国的能源储备

状况及其与各个成员国的能源交易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运用了贸易竞争力指数和

贸易互补度指数等工具对其中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进行了数量化评估，同时使用贸易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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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模型揭示影响中国与各国之间能源贸易的关键因素，最后提出了在中国加入 RCEP 后

实现能源贸易稳定增长的相关政策建议。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1.4.1 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引言部分。本部分的主旨是阐述文章的选题背景、目标以及研究价值，

对国内外相关的学术资料进行整理并做出评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总结先前已有的成

果，找到本篇文章的切入点，提供本篇文章的研究主题和思路，同时指出文章的创新之

处和不足之处。 

第二部分：本章节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理论框架及研究目标，首要阐述的是

有关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和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看法；接下来探讨了中国的能源

交易竞争力与互补性的关系，并且进一步深入剖析了各种可能影响中国向 RCEP 国家开

展能源贸易的关键要素，如供应量、消费量、贸易策略以及国际市场的变化等。 

第三部分：对中国能源贸易的现状进行分析。本部分首先介绍了中国以及其他 RCEP

国家的能源禀赋和特点，其次阐述了中国与 RCEP 国家的能源贸易规模、目前存在的问

题。 

第四部分：中国与 RCEP 成员国能源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本文采用了来自全国

海关总局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能量行业产品(涵盖了 HS 代码为 2701 至 2716 的产

品)开展交易的数据信息；然后利用贸易引力模型来研究 RCEP 各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

值（GDP）、人口数量、地域距离、关税和国家政策对我国同该协定涵括的其他成员国

之间能源产品的进出口的影响情况及其重要性的评估结果。最后对上述实证结论进行简

要的总结，通过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对理论影响与实际影响可能存在的差异进行合理解

释。 

第五部分：总结全文研究的主要结论。经过上述理论、现状和实证分析得出本文研

究结论，根据前文的分析与相应的研究结论为我国与 RCEP 国家进行能源贸易提出与之

相对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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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本文详细回顾了已发布的国内和国际的相关资料，并阅读了一系列相关的文章和著

作，同时还借鉴了来自全球的各位学者研究的内容，以深入了解 RCEP 国家的能源交易

状况。基于先前的研究成果，文章将探讨中国与RCEP各国之间的能源协作关系的问题，

从而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2）比较分析法 

本文基于中国的统计部门、海关机构和 BP 全球能源年度报告的数据资料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利用了大量数据来做比较，例如各类能源产品的国际交易量及其细分的国家

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以期从多个角度揭示出当前的贸易状况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种多

维度的比较有助于提供更为详尽且明晰的信息，增强文章的连贯性和真实性。 

（3）定性定量分析结合法 

本文对于能够量化的指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对各因素影响程度的实证

检验，从而分清显著影响因素、较显著影响因素和影响较小的因素；对于不适合量化分

析的指标，如贸易政策以及国际市场形势，则定性分析，使两种方法相互验证、相互补

充，从而得出较为准确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的结论。从定性定量两个角度出发，深

入研究国家间的能源贸易情况。 

（4）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法 

首先，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确定了中国与 RCEP 国家之间的能源贸易的基本条件。

接着，利用能源经济学原理，对中国的能源协作赋予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点，并提出诸

如能源科技协同发展及能源定价、税收制度调整等多种深入探讨的角度。此外，经济相

互依赖理论也在解析能源贸易的机会与威胁上给予了参考。运用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来

全面审视中国与 RCEP 各国的能源交流，使本文的研究更具体系性和严密性。 

1.5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1.5.1 研究创新点 

第一，研究背景的创新。在 RCEP 协议的新环境中，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和理论分

析的方式，对双方能源合作所遇到的机会和挑战进行了深入探讨。目前有关中国对 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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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贸易的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国内外学者的视角大多是集中于能源投资与

合作，对于能源贸易的研究并不深入。本篇文章选择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更好

地理解中国与 RCEP 成员国的能源贸易进展状况，并为各国未来的能源协作奠定一些理

论依据。 

第二，我们从大量的参考文献中了解到，关于中国及 RCEP 国家之间的能源互补性

的探讨相对较少，而有关影响能源交易的关键因素的相关研究也较为稀缺。本篇文章将

会利用贸易指数和贸易吸引力模型来深入探究能源交易的主要驱动因素，从而为我们未

来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能源贸易协作方面提供理论支持。 

1.5.2 不足之处 

首先，虽然 RCEP 协议的具体实施日期并不久远，但相关的研究框架仍然需要进一

步优化。由于无法获得所有必要的数据信息，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所以在分析某些关

键影响因素及提出政策建议时，本文的讨论深度还有所欠缺。另外，本研究主要使用了

HS 四位数的编号为 2701—2716 的数据作为能源数据的主要来源，这些数据主要是最近

十年的，覆盖范围有限，因此可能存在样本量不足的问题。在实证过程中，由于数据的

获取存在一定难度，使得部分指数计算和实证研究的数值存在一定误差，会对研究结果

的精准性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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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理论基础 

2.1 比较优势理论 

1817 年，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

首次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这被视为经济学中至关重要的原则之一。他通过一个简单的

模型证明，即使是在拥有绝对生产优势的两个国家中，如果它们专注于自己擅长的行业，

然后通过贸易获取其他所需产品，都能获益颇丰。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即使是在多个产

物方面，各国的劳工效率也不尽相同。全球经济交易的主要基础在于技术水平之间的差

距,并因此导致了相应的费用差别。如果某一国家的某个特定产业比另一国有更低的技

术能力或者更高的人力资本投入的话，该国内部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某些行业可能对其

他行业的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反之亦然，一些领域可能会成为竞争对手所无法匹敌的

地方。这意味着当某种特定的工业在一个地方被证明为弱点时，它却有可能在这个地区

变成强项。所以我们应该把精力集中到那些能够发挥自身长处的部门上去，同时尽量避

免去从事自己明显处于下风的工作来获取收益。 

比较优势理论是在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较优势理论具有几个前提

假设条件：为了能够通过平面图来分析该理论，假设只包括两个国家和两种商品。国家

间通过简单的方式来开展贸易合作。国家市场均属于完全竞争市场。要素可在国内流动，

在国际间不流动。各国的资源都能得到最大化的使用。忽略掉诸如交易费、运费、关税

等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相对于绝对优势的贸易理论来说，这种贸易模式能从更为广泛

的角度阐述贸易产生的根源及其带来的利益，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其理解深度。 

对于中国的 RCEP 国家间的能源交易而言，无论是在传统或发展中的相对竞争力的

概念上，其重要性和实际应用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观点均主张通过扩大竞争力强的产

品的生产及产业发展来促进全球经济活动包括进出口和服务业等领域；同时还指出资源

条件(如劳动力)的变化、科技进步及其相关行业转型如何塑造并更新这种对比关系的重

要性。中国与 RCEP 成员国在能源方面都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双方应根据各自比较优势

的动态变化调整能源产品贸易和对外投资合作，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比较优势理

论能为中国与 RCEP 成员国的能源贸易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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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要素禀赋理论 

H-O 定理是指要素禀赋理论，赫克歇尔提出了基本思想，而俄林则对其进行了进一

步完善。这一学说的主要思想是如果某国的只有两个生产因素——即劳动者和资金提供

者存在并且其中一种(例如劳工)比另一种更加丰富并以较低的价格出售时，这个国家的

商品输出量会增加、对外国投资品的需求也会上升；这意味着所有参加进出口交易的国

家都能从中获益。除了建立于相对竞争力的基础之外，此种说法还能阐明各国为何要加

入全球经济活动的原因。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国内生产的各种元素的机会费用有所差异，

而且也是因为各国有各自独特的各类物质供应情况导致的各个产品的市场价值变化的

影响结果造成的。所以当某个地方拥有丰富的工人人口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制造出高质量

的产品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也能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对于那些有着大量财富的地方

来说他们在一些高科技或者需要很多技术含量的行业中也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依据这一

观点，如果 RCEP 的各个成员国的资源条件优于中国，那么他们的生产出的能源商品的

价格也应该低于我们，从而在全球市场上有更大的竞争力。然而，我们的自然资源相对

较少，导致产出成本较高，无法与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相抗衡。因此，为了提升我们在

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我们需要更加主动地向这些国家购买能源。 

2.3 产业内贸易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主要研究不同国家产业之间的贸易情况，但在实际贸易中，出现了同

一国家同时进出口同类商品的情况。为了更加明确解释这种现象，产业内贸易理论应运

而生。1975 年，格鲁贝尔和劳埃德提出了这一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同一国家同时进口和

出口同一种商品。该理论的假设是存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指出贸易可能产生

的原因与比较优势无关，而与规模经济或递增收益有关。即便在资源和技术的条件相似

的国家间，也可能因为消费者的需求偏好、产品特性或是行业规模的影响而产生各自的

专业化生产与全球经济互动的情况。这个观点主要基于对垄断竞争市场的静态研究，关

注了包括规模效益、一致需求及不同需求等多种影响因素。 

尽管传统的贸易理论主要关注要素禀赋差异和行业间的跨境交易，但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该理论已逐渐偏离实际的国际贸易情况。在此环境下，随着科技的发展及全球

市场的加速扩张，产业内的贸易理论开始结合产业结构理论来探讨新的贸易挑战和发现

新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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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内贸易理论主要探讨的是同质和异质产品的交换，季节性的商品买卖、中转销

售、低价竞争以及跨国企业的商业活动都归为同质品的交易范畴，因为这些物品可以被

完美地替换，其需求之间的交叉弹性和消费者的喜好是相似的，因此一般情况下它们会

被视为产业间的贸易行为，然而由于受到如地理位置或时间的各种外部条件的影响，也

可能产生出产业内的贸易现象。 

在全球经济活动中，能源交易往往受制于季节性的影响，各国政府通常采取内部商

品生产来应对这些挑战，例如，某些国家可能会利用进口和出口的方式平衡电力的需求

波动。大量依赖外部资源的国家也可能面临着复杂的能源贸易过程，其中包括了许多中

间环节的转运贸易。同时，能源贸易也会因各种原因而发生变化，比如国内外的政治环

境、科技发展状况及民众的生活水准等。本文分析中国与 RCEP 成员国的能源贸易，涉

及到产业内贸易理论中的多项内容，因此，研究产业内贸易理论能为本文的研究奠定理

论基础。 

2.4 影响机制 

供给和需求、贸易成本、直接投资、语言和文化相性以及国际市场形势等多种要素

都会对双边贸易产生影响，出口国的供给、进口国的需求对于贸易额将会产生直接的影

响，而双方国家的 GDP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的供求状况，从而间接影响贸易额；

贸易成本越高，代表参与贸易的国家在贸易行为中获取的利润越少，对贸易的阻碍就越

大，例如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国际油价、关税等，都是贸易成本的组成部分；对外直

接投资作为国家间进行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不仅能够帮助投资国获取超额利润，还

能够充分利用被投资国的生产要素，从而促进双方的进一步贸易；随着科技的进步，不

同语言带来的困难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但文化的差异仍会对国际贸易产生一定的负面影

响；国际市场形势复杂多变，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一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

越高，受到的影响就越大，同时一国的贸易自由度也影响着该国企业对于国际贸易的态

度，自由度越高，企业开展贸易的愿望就越强烈。本文将从以上几种影响机制进行分析，

研究影响 RCEP 与中国开展能源贸易的各项因素及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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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与 RCEP 国家能源合作的现状 

3.1 中国与东盟国家能源贸易总体分析 

3.1.1 中国能源资源的基本概况 

2022 年中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 46.6 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 9.2%。原煤产量 45.6 亿

吨，同比增长 10.5%。 

 

 

图 3.1 2013-2022年中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截至 2022 年，中国的主要能源生产总量持续增长。原油产量 20472.2 万吨，同比增

长 2.9%；天然气产量 2201.1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6.0%；发电装机容量 256405 万千瓦，

比上年末增长 7.8%；发电量达到 8848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7%。火电装机容量 133239

万千瓦，增长 2.7%；水电装机容量 41350 万千瓦，增长 5.8%；核电装机容量 5553 万千

瓦，增长 4.3%；并网风电装机容量 36544 万千瓦，增长 11.2%；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

量 39261 万千瓦，增长 28.1%。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量 29599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8.5%。近十年来不同品种能源占比呈现不同趋势，原煤生产占比

持续下降，2021 年较 2013 年下降 8.4 个百分点。但因兜底保供原因，这一趋势在 2022

年发生临时性扭转，2022 年占比较 2021 年回升 2.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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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2013-2022年中国主要能源品种生产总量 

时间 
焦炭生产量(万

吨) 

原油生产量(万

吨) 

天然气生产量(亿

立方米) 

发电量(亿千瓦小

时) 

2013 年 48179.38 20991.9 1208.58 54316.35 

2014 年 47980.86 21142.9 1301.57 57944.57 

2015 年 44822.54 21455.58 1346.1 58145.73 

2016 年 44911.48 19968.52 1368.65 61331.6 

2017 年 43142.55 19150.61 1480.35 66044.47 

2018 年 44834.2 18932.42 1601.59 71661.33 

2019 年 47126.16 19101.41 1753.62 75034.28 

2020 年 47116.12 19476.86 1924.95 77790.6 

2021 年 46445.78 19888.11 2075.8 85342.5 

2022 年 47343.64 20472.2 2201.1 88487.1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国对能源的投入持续增加，其中，煤炭开采、加工等行业的投资分别较上年同期

增加了 4.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与供应业的投资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19.3%。国

家电网项目总投资总额达到 1222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3%，创 10 年来新高；全国

各大电力公司的电力项目总投资为 7208 亿元，较上年增加了 22.8%。 

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高，预计到 2035 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 76%，天然气对外依

存度达到 50%。2022 年我国原油进口 50828 万吨，成品油进口 2645 万吨，进口煤及褐

煤 29320 万吨，天然气进口 10925 万吨（约合 1508 亿立方米）；全国能源消费总量 54.1

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2.9%，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56.2%。近年来我国能源

净进口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呈上升趋势，2022 年我国原油进口量约占世界原油贸易量的

23.8%，是世界最大的原油进口国；煤炭进口量超过世界煤炭贸易量的 17.9%，是世界最

大的煤炭进口国；液化天然气进口量占世界贸易量的 17.2%，仅次于日本，是世界第二

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国；虽然 2022 年我国各项能源进口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能源

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始终作为我国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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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2013-2022年中国主要能源进口总量 

时间 
煤进口量 

(万吨) 

原油进口量 

(万吨) 

天然气进口量

(亿立方米) 

电力进口量 

(亿千瓦小时) 

2013 年 32702 28174 525 75 

2014 年 29122 30837 591 68 

2015 年 20406 33548 611 62 

2016 年 25555 38101 746 62 

2017 年 27092 41946 946 64 

2018 年 28210 46189 1246 57 

2019 年 29977 50568 1332 49 

2020 年 30361 54201 1397 48 

2021 年 32327 51292 1674 59 

2022 年 29320 50823 1508 7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海关总署 

 

3.1.2RCEP 成员国能源资源的基本概况 

虽然各成员国的煤矿油田与燃气储备较为充沛，但仍主要由几个大国掌握，因此

其地理位置并不均衡；除了四个国家的燃料供应相对不足的状况之外—即菲律宾、新

加波及老挝等东南亚地区的小型经济体，其余各国都拥有一定程度的化石能源储量，

并能同时保障自身的需求并且向外部市场输出产品。 

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都是协定范围内的主要产煤国，印度尼西亚拥有 370 亿吨

的煤炭储备，占全球总储量的 67%；从图 3.2 可以看到，印尼在 RCEP 成员中，煤产

量和增速都是最高的，而且还是全球第一大煤炭出口国。其次为澳大利亚，尽管近年

来生产出现下滑，但它仍然是全球第二大原煤出口国，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两国将

在 2023 年的全球总出口量中占据 54%以上。《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资料显示，

RCEP 各主要产煤国的储采比例约为 40:1，表明该区域内煤炭资源开发具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和广阔的合作前景。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与 RCEP 成员国能源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 

20 

 

 

图 3.2 2013-2022年 RCEP主要国家煤炭产量（单位：百万吨） 

数据来源：2023 年《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如图 3.3所示，RCEP 各国中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以及马来西亚的天然气产量较

高。其中，澳大利亚的产量逐年递增，成为仅次于卡塔尔的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

口国，出口量占世界出口量的 20.7%；印度尼西亚的产量近年有所下降，但仍处于前

列；值得一提的是，文莱的产量虽然较低，但 60%都用于出口，因此出口量排在

RCEP 各国的第四位。根据《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统计，RCEP 成员国天然气的出

口量占世界出口量的 31.9%。 

 

 

图 3.3 2013-2022年 RCEP 主要国家天然气产量 

数据来源：2023 年《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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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在原油产量方面有优势，然而他们的消费量更

大。RCEP 的多数国家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油以满足需求。2022 年日本的日均消费

量达到 334 万桶，韩国紧随其后，日均消费超过 281 万桶；由此可见，中国和 RCEP

成员国之间难以就原油贸易展开合作，但可以在炼油技术、成品油贸易等领域建立贸

易伙伴关系。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炼油能力方面较强，泰国依赖原油进

口，但其炼油能力也居前。相比之下，越南和缅甸的炼油技术较差。因此，中国和

RCEP 成员国可在技术加工等方面形成合作。 

3.1.3 中国与 RCEP成员国能源贸易规模分析 

RCEP 成员国是我国能源的重要供货源，能源贸易额占我国能源对外贸易额的

19.9%，RCEP 成员国中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均是我国能源的重要进口市

场。2022 年印度尼西亚仍为中国最大的煤炭进口来源国，约占进口总量的 44.7%；2022

年从澳大利亚进口的 LNG 数量仍占据首位，共进口约 350 亿立方米，虽同比有所下降，

但仍占中国 LNG 进口总量的 37.5%；自马来西亚的进口量为 102 亿立方米，占中国 LNG

进口总量的 10.9%；韩国、菲律宾以及泰国等 RCEP 成员国也成为我国新增加的 LNG 进

口来源，从 RCEP 各国进口的 LNG 占我国进口总量的 55.4%；此外，缅甸管道天然气

占我国进口量的 6.8%。 

 

 

图 3.4 2013-2022年中国与 RCEP成员国能源贸易额 

数据来源：2023 年《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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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 RCEP 国家能源贸易的总体态势为波浪式增长，2014 年和 2015 年虽为下降

趋势，但 2016－2019 年开始增长迅速，由于疫情影响，2020 年也有所下降，2022 年达

到峰值 1195.97 亿美元。中国对 RCEP 国家能源贸易进口额要大于出口额，能源贸易逆

差总体与能源贸易进口额变化趋势一致，2020—2021 年逆差增长最快，2021 年差额为

647.39 亿美元，2015 年为最小值 153.70 亿美元。 

 

表 3.3 2013-2022年 RCEP成员国对中国主要能源出口额（单位：百万美元）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澳大利亚 13548.0 11909.3 7568.6 10652.5 17097.4 23033.5 24277.6 19278.2 18597.7 18410.6 

菲律宾 241.1 510.5 631.1 611.5 364.3 444.9 507.6 364.7 676.6 618.0 

韩国 10262.9 9547.4 3876.9 6191.3 8147.9 11155.7 9960.1 8352.5 8485.6 5353.3 

马来西亚 5536.2 5965.6 4285.5 4055.1 8261.6 12487.2 13921.0 14064.7 25201.2 39008.2 

缅甸 201.8 1370.7 1638.7 1370.6 1212.5 1107.7 1797.8 1461.0 1463.0 1484.7 

日本 1861.5 1708.1 646.4 1272.1 1292.1 1752.1 1619.8 1169.5 1317.8 1306.2 

泰国 2396.1 1387.8 799.9 938.7 1324.3 1265.0 1035.2 685.3 756.5 407.4 

文莱 69.8 141.5 56.7 160.2 301.0 123.2 318.4 593.1 488.5 296.6 

新加坡 5156.8 4773.0 1384.5 2593.0 5065.5 3989.6 3646.7 3347.4 4280.8 2573.5 

新西兰 81.1 113.4 21.0 58.6 34.4 22.3 4.9 8.7 28.4 168.0 

印度尼西亚 11343.7 8371.1 5989.7 7827.1 9485.8 11362.2 9921.6 9574.4 22740.7 23015.7 

越南 1407.8 1679.6 743.9 1561.7 1067.8 735.6 637.7 670.3 431.5 267.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海关总署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以及马来西亚是对中国出口能源

的主力国家，出口额能达到百亿美元以上，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近年来对中国

的能源出口力度逐渐加大，出口额已达到二百亿美元。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主要出口

能源为石油气及其他烃类气；马来西亚的主要出口能源为石油原油及从沥青矿物提取的

原油，也就是普遍意义上的石油；而印度尼西亚的出口能源以煤炭为主，包括褐煤、煤、

煤砖、煤球及用煤制成的类似固体燃料。就近年来的增速而言，澳大利亚增速为负，由

于政治因素以及疫情的影响，对我国的能源出口额呈现下降趋势；而马来西亚、新西兰

以及印度尼西亚则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势头，与我国的能源贸易逐渐增强，特别是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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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224.9%。综合来看，我国与 RCEP 成员国的能源贸易密切，进

口能源的来源国丰富，进口能源种类较为均衡，能满足对于主要三类能源的需求。 

能源的对外投资也是中国开展能源合作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全年的海外非金融领域

直接投资中，总金额达到了 7859 亿人民币（约为 1169 亿美元），较去年提升了 7.2%的

幅度。其中，对于“一带一路”路线上的国家的非金融领域的直接投资规模达到 1410 亿

人民币（相当于 210 亿美元），同比增长率为 7.7%。此外，采矿行业的外部非金融直接

投资也增加了 0.6%，至 50.1 亿美元。而制造行业的海外非金融直接投资则上升到了 216

亿美元，增幅达 17.4%。至于电力、热能、天然气与水的生产与供给方面，其外部的非

金融直接投资却呈现出下降趋势，跌幅高达 28%，具体数值为 35.2 亿美元。 

 

 

图 3.5 2013-2021年中国与 RCEP 主要国家能源对外直接投资额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近年来，中国与 RCEP 成员国的能源合作发展迅速。RCEP 成员国中发展中国家占

据大多数，相对落后的技术水平以及资金短缺问题成为这些国家能源行业发展的主要障

碍。中国大型能源企业和电力企业具有很强的资金实力和技术优势，技术和资金的支持

以及企业投资热情高涨推动了中国与 RCEP 成员国能源投资合作的迅速发展。中国与

RCEP 成员国的能源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力投资领域，近年来，中国在电力投资领域的能

力日益提升，RCEP 各国的潜在电力需求也十分旺盛，双方在互补基础上开展了有效的

投资互动，从而在电力投资合作领域成效显著。由图 3.5 可以看出近十年我国对 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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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直接投资额整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对新加坡的投资增长迅速，对澳大利亚的投

资额虽有所下降，但仍处在较高水平。 

3.2 中国与 RCEP 成员国能源贸易的竞争性分析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rade Competitive Index）是一种有效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手

段，它将进出口两个维度结合在一起，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所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与

其他国家的同类商品相比有没有竞争优势。当 TC 大于 0，说明这个国家的某种商品的

生产效率要比国际上的高，并且其贸易竞争优势值较大时，其优势就会更大。相反，若

TC 小于 0，说明这个国家为商品的净进口国，这类商品的生产效率较低，在竞争中处于

不利地位。 

TC = (Yij − Lij)/(Yij + Lij) 

上式中Yij表示 j 国 i 产品的出口额，本节的Yij表示中国与 RCEP 其他成员国的能源

贸易出口额。Lij为 j 国 i 产品的进口额，本节的Lij表示中国与 RCEP 国家的能源贸易进

口额，由于我国与柬埔寨能源进口数据缺失严重，暂不对其进行分析。 

 

表 3.3 2013-2022年中国与 RCEP 成员国 TC 能源竞争力指标 

国家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中国 -0.81 -0.80 -0.75 -0.74 -0.75 -0.76 -0.76 -0.79 -0.81 -0.79 

澳大利亚 -0.05 -0.04 -0.05 -0.04 -0.05 -0.03 -0.04 -0.15 -0.05 -0.03 

菲律宾 0.19 0.01 -0.42 -0.29 -0.09 -0.17 -0.06 -0.04 -0.14 -0.15 

韩国 0.03 0.02 0.00 -0.01 0.02 0.05 0.00 -0.04 -0.01 0.00 

老挝 -0.95 -1.00 -0.98 -0.99 0.03 -0.03 0.00 -0.39 -0.15 -1.00 

马来西亚 -0.14 -0.10 -0.11 -0.10 -0.14 -0.17 -0.20 -0.24 -0.30 -0.27 

缅甸 -0.02 -0.04 -0.02 -0.01 0.08 -0.09 0.02 -0.03 0.00 0.01 

日本 -0.03 0.01 -0.03 0.00 0.03 0.04 0.05 0.11 0.05 0.05 

泰国 0.30 0.17 0.13 0.12 0.11 0.13 0.15 0.17 0.16 0.17 

文莱 0.01 0.00 -0.01 -0.02 -0.03 -0.02 0.01 -0.06 0.03 -0.02 

新加坡 0.03 0.04 0.01 0.05 0.02 0.01 0.02 0.00 0.01 -0.01 

新西兰 -0.11 -0.14 -0.20 -0.16 -0.15 -0.12 -0.16 0.08 -0.08 -0.16 

印度尼西亚 -0.07 -0.07 -0.07 -0.11 -0.09 -0.08 -0.09 -0.11 -0.10 -0.10 

越南 0.05 0.05 0.07 0.03 0.10 0.00 0.04 -0.03 -0.04 0.04 

数据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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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是一个评估国际贸易商品竞争力的相对指标，其结果在-1 到 1 的区间内，数字

愈近-1，代表着行业的竞争力较弱，国家的对外部需求较高；反之，如果数字靠近 1，

说明这个行业的产品竞争力很强，输出能力也更强大；若数字接近平零，那么这个特定

产品的竞争力就处于一般水平。 

通过中国和 RCEP 国家的能源竞争优势指数可看出，中国竞争优势指数接近负 1，

说明中国对外能源进口依赖程度较大。中国是世界上的能源消耗大国，各种资源的使用

量、耗费量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的能源贸易。2022 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

54.1 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2.9%。煤炭消费量增长 4.3%，原油消费量下降 3.1%，天

然气消费量下降 1.2%，电力消费量增长 3.6%。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56.2%，

比上年上升 0.3 个百分点；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

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25.9%，上升 0.4 个百分点。从 2013 年开始，我国的能源消耗一直在

缓慢地增加，这对保持中高水平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RCEP 大部分成员国的能源竞争优势指数接近于 0，说明这些国家的能源在世界上

的竞争力处于平均水准。相对其他国家，老挝的 TC 指数更接近负 1，对能源进口的依

赖程度也更高；韩国、缅甸、日本、泰国、越南的 TC 指数大于 0，相对于其他国家而

言能源出口的竞争力更大。 

3.3 中国与 RCEP 成员国能源贸易的互补性分析 

贸易互补性指数，是国家出口与国家进口之间的贸易互补指数。用来衡量一国与另

一国进口的匹配程度，进而判断两国是否有开展贸易的潜在空间。 

TCIij = RCAxi
k × RCAmj

k  

𝑅𝐶𝐴𝑥𝑖
𝑘 = 𝑋𝑖

𝑘/𝑋𝑖 ÷ 𝑋𝑤
𝑘/𝑋𝑤 

𝑅𝐶𝐴𝑚𝑗
𝑘 = 𝑀𝑗

𝑘/𝑀𝑗 ÷ 𝑋𝑤
𝑘/𝑋𝑤 

𝑅𝐶𝐴𝑥𝑖
𝑘 表示出口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𝑅𝐶𝐴𝑚𝑗

𝑘 表示进口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

数，𝑋𝑖
𝑘指 i 国 k 产品的出口额，𝑋𝑖表示 i 国出口总额，𝑋𝑤

𝑘表示 k 产品的世界出口额，𝑋𝑤

表示世界产品出口额，𝑀𝑗
𝑘表示 j 国 k 产品进口额，𝑀𝑗指 j 国总产品进口额。TCI 指标的

大小与双边贸易的互补性正相关，TCI 大于 1 时，贸易互补性较强，TCI 的数值越大，

证明两国之间的能源贸易互补性越强，开展能源合作的空间越大。本节将 RCEP 其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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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代表 i 国，中国表示 j 国来测算中国与 RCEP 成员国能源的互补程度。 

 

表 3.4 2013-2022年中国与 RCEP 成员国 TCI 能源互补性指标 

国家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澳大利亚 1.48 1.87 2.70 3.37 1.50 4.06 4.05 3.86 3.63 4.91 

文莱 5.53 6.50 9.92 11.74 4.46 10.43 11.40 14.99 10.40 9.29 

印度尼西亚 1.80 2.04 2.46 2.58 1.09 2.67 2.54 2.87 2.58 2.81 

日本 0.13 0.16 0.19 0.19 0.08 0.21 0.25 0.22 0.18 0.28 

老挝 0.05 0.00 0.02 0.02 1.32 2.99 2.90 2.58 2.83 0.00 

马来西亚 1.28 1.55 1.76 1.87 0.77 1.81 1.82 2.09 1.65 1.99 

缅甸 1.96 2.82 4.52 3.71 1.33 2.49 3.11 3.79 2.80 2.72 

新西兰 0.21 0.22 0.19 0.19 0.08 0.21 0.18 0.19 0.15 0.19 

菲律宾 0.22 0.21 0.14 0.18 0.08 0.19 0.19 0.20 0.16 0.18 

韩国 0.55 0.65 0.67 0.74 0.32 0.91 0.97 0.91 0.82 1.10 

新加坡 1.00 1.16 1.32 1.51 0.64 1.50 1.53 1.53 1.33 1.47 

泰国 0.36 0.37 0.42 0.39 0.17 0.48 0.43 0.49 0.47 0.44 

越南 0.42 0.43 0.33 0.27 0.11 0.19 0.17 0.17 0.13 0.13 

数据来源：根据 UN Comtrade 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 

 

由表 3.4 可以看出，中国与文莱之间的能源互补程度最高，主要体现在文莱的大部

分能源产品对外输出，且其输出的数量相当大，与此同时，中国对于能源产品的需求同

样巨大，这使得两国的能源进口和出口呈现出一种相互补充的状态。此外，澳大利亚也

是另一个具有高 TCI 值的国家，这也意味着它与中国的互补能力很强，尤其是在液态天

然气的出口方面，澳大利亚每年向外输送约 1123 亿立方米的液态天然气，这对缓解中

国在这方面的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另外，印度尼西亚、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 TCI

值也非常接近 2，说明它们同中国的能源交易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例如，印尼拥有丰富

的煤炭储备，并将其作为主导性的能源出口品；另一方面，由于中缅之间建立了一条油

气管线，因此，通过该管线从各处调配来的石油可以直接抵达昆明，从而大大减少了运

输成本；至于马来西亚，它的各类能源产出均非常充裕，并且有各种形式的产品出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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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期以来双方维持着紧密的能源合作关系。最后，韩国和新加坡的 TCI 值也高于

1，其中，韩国已成为中国的液态天然气贸易伙伴国，而新加坡则因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

平，能为中国提供能源技术的互补支持，两者有望携手探索新一代清洁能源及优质资源

的共享使用方式。 

越南、泰国、菲律宾、新西兰、日本、老挝这几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指数都很小，

都在 1 以下，说明它们和中国之间的能源供应比较少，例如越南是一个人口众多，能源

资源匮乏的国家，能源出口能力较弱。泰国、菲律宾、老挝等国能源储备和开发利用水

平都不高，从而影响到国与国之间的能源贸易，这三个国家虽然在新能源储备、能源储

量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和设备等方面的不足，还不能充分

发挥新能源的潜力，而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已经建立起了一条比较完善的产业链，在新能

源装备的生产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这些国家形成了很强的技术互补性。日本本身

对能源的需求量超过了其输出能力，所以其能源出口量很小，与我国存在较弱的互补性，

但是双方可以在能源发展的技术上进行沟通。 

3.4 中国与 RCEP 成员国能源贸易存在的问题 

3.4.1 合作机制及法律体系不建全 

中国与 RCEP 成员国的能源贸易合作过程中，遇到了多种风险冲击。各国全球性的

经济发展政策、文化和管理系统、稳健性和运作模式等等都对能源交易的发展产生深远

影响，各方必须建立完善的商业协作框架和法律法规以减少商务风险。中国的能源贸易

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能源宪章》和 OPEC 合作协议的约束，然而这两种方式并不

能完全满足两个地区的能源交流需求，一些国家的能源管控下的合作意向并不明确，而

且仅有印尼加入了 OPEC 组织，其适用的范围有限。此外，区域协同机制对于确保两个

地区的能源交易至关重要，但是在中国与 RCEP 成员国的能源贸易往来中并没有这种类

型的协同机制，这使得从政府角度引导和促进能源合作的效果还不够明显，并且目前两

者之间的能源合作水平相对较低，缺少这样的区域协同机制会阻碍该地区的能源稳定和

高效的投资进展。 

现有的能源合作法规系统在 RCEP 成员国内部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而当前中方同各

成员国的能源协作法制框架仍存在缺陷。虽然各类双边及多边的贸易与投资协议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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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关于能源贸易和投资的规定，但是它们的涵盖面不够广泛，使得能源相关的协定呈

现出零碎化的状态。部分专门为能源合作制定的法律法规具备较强的覆盖范围，然而其

法律地位却相对较低。由于中方和 RCEP 成员间的合作体制还需进一步完善，这阻碍了

彼此之间的合作进展。此外，法律上的不足也可能削弱合作效果，增加能源交易的风险，

并限制区域内的贸易合作机遇。 

3.4.2 合作成本较高、合作周期长 

某些 RCEP 成员国的基建条件较差，其交通工具和基础设施往往老旧且无法有效运

作；另外，这些地区降水频繁，容易引发自然灾害，这对各国内部的能源交易产生了负

面影响。再者，像柬埔寨、缅甸及印尼等地，他们的电力行业发展滞后，发电效率较低，

而且能源开采与使用技术的先进程度也有限，这使得两方的贸易变得更加复杂并提高了

交易费用。与此同时还需要关注到的是，当地能源行业的支持体系并不完备，制造业的

基础建设也比较脆弱，整个产业链也不够健全。 

因为新能源有清洁、高热值、应用灵活和可持续开发的显著特点，能在很大程度上

弥补传统能源的不足，因此新能源成为中国和 RCEP 成员国在能源贸易合作方面的一个

重要领域。RCEP 成员国拥有丰富的新能源储备，但部分国家的新能源开发技术较为落

后，因此能源的开发利用将需要大量的资金和物力投入。太阳能、风能、核能等新能源

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和间歇性，跨国贸易还需考虑运输问题。此外，一些新能源资源处于

偏远环境，如高原、山丘等地区，技术、土地、税收及运输成本均较高，投资规模大、

周期长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增加新能源贸易合作的成本。除了技术成本外，土地成本、税

收等非技术成本也是导致新能源开发成本居高不下的关键因素。新能源行业是资金密集

型产业，投资金额庞大且投资周期较长，新能源投资成本是传统煤电投资成本的 3 倍以

上。投资成本大、周期长使得投资风险相应增加，从而使得 RCEP 成员国的初始合作意

愿降低。 

3.5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 RCEP 各成员国的能源禀赋以及合作现状，包括能源贸易以及能源

投资等方面。随后探讨了中国和 RCEP 会员国间的能源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重点是

对两者的商业展望做了研究，并讨论了在中国和 RCEP 会员国间开展能源协作时所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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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问题。总而言之，随着能源合作计划的逐步实施，中国与 RCEP 成员国之间能源

互补能力逐渐增强，合作范围不断扩大，深度也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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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与 RCEP 国家能源贸易的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4.1 模型选择 

贸易引力模型是用来研究影响双边贸易流量的因素的，该模型最初源自牛顿万有引

力定律，指出任何物体之间都有相互吸引力，大小与物体质量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

反比。随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对引力模型进行了拓展，应用于贸易研究。

Tinbergen、Poyhonen 两位经济学家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首次提出并运用该模型，用以

研究国家经济总量和地理距离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形成了传统引力模型，最初只涉

及国内生产总值和地理距离这两个变量。根据此模型，双边贸易额与两国经济规模正相

关，与地理距离负相关。 

伴随着全球商业活动的快速进步及理论探索的深度推进，模型中的新增解释元素逐

渐增加，并且朝着全方位和多样的方向演变。例如，可以从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国民人均收入水平、对外直接投资、关税比率、货币价值等方面选择影响力因子；也可

以通过考虑两个国家的边境相邻程度、是否位于海洋边缘等方式确定地理影响力因子；

同样，可以通过观察人口特性，包括人口数量、共享语言和信仰等要素来评估其对贸易

的影响；最后，还可以利用诸如是否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是否成为某个经济组织的会

员、经济发展自由度的标准等工具来测量贸易环境的影响力。由于贸易吸引力的模型形

式丰富且易于操作，加上相关的研究者们一直在努力扩展和优化这个模型，它已成为了

检测贸易影响因素和估算贸易潜能的关键实践手段之一。本文研究中国与 RCEP 成员国

之间能源贸易的影响因素，因此采用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传统引力模型的公式

如下： 

𝑇𝑖𝑗 = 𝐴 × (𝑌𝑖𝑌𝑗) 𝐷𝑖𝑗⁄  

其中，A 为常数；𝑇𝑖𝑗指 i 国与 j 国的双边贸易额；𝑌𝑖和𝑌𝑗分别为 i 国和 j 国的经济规

模，通常以 GDP 表示；𝐷𝑖𝑗为国家或地区与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距离，通常以两国的首都

或核心港口城市之间的距离衡量。传统的模型是非线性的，为了更方便地进行实证分析，

学者通常把上述模型转换成线性形式，将模型两边取对数，得到如下线性方程： 

ln(𝑇𝑖𝑗) = 𝛽0 + 𝛽1 ln(𝑌𝑖𝑌𝑗) + 𝛽2 ln(𝐷𝑖𝑗) + 𝜇𝑖𝑗 

其中，𝛽0、𝛽1、𝛽2为回归系数，𝜇𝑖𝑗代表标准随机误差干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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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影响因素选取与研究假设 

众多学者的文章都曾运用过贸易引力模式来探讨贸易潜力以及影响因素等问题；然

而由于研究方向差异化的缘故，他们会引入不同的参数以丰富该理论框架，本文收集了

中国与 RCEP 成员国 2013—2022 年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数据形成面板数据，构建

能源贸易的实证模型，并使用 Stata17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中国与 RCEP 成员国的能源

贸易额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供给、需求、交易成本、直接投资及国际市场形势等

因素，本节进一步对这些因素选取恰当的指标进行量化分析。 

通过观察中国的 GDP 水平及 RCEP 成员国的 GDP 数据来评估供应和需求方面的影

响力，以此揭示两者的增长或减少态势。此外，对于贸易政策和交易费用造成的影响，

选取了中国对能源商品的进口关税作为测量贸易成本的方式，同时使用人民币兑美元的

汇率去展示国际市场的货币波动状况，并利用中国与 RCEP 成员国间的地理位置来度量

物流成本。至于外商直接投资问题，将重点放在了中国向 RCEP 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存量

的变化上，这有助于理解国际投资协作如何影响到 RCEP 地区的能源产业发展格局以及

中国在外部能源贸易中的角色。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因素都可以被精确地计量，所以本

文会对此类因素做定性的研究。比如，关于那些推动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措施，尤其是技

术性贸易壁垒，它们的设立方式多变而又灵活，没有固定的标准可供参考，很难将其纳

入数量计算之中；再者，受制于国际市场环境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也无法准确测算出

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因而不予考虑将其列入模型当中。 

本文把能够量化的影响因素代入扩展后的贸易引力模型中，通过模型来实证检验中

国与 RCEP 成员国能源贸易的影响因素，模型表达式如下： 

ln(𝑌𝑖𝑗𝑡) = 𝛼0 + 𝛼1 ln(𝐺𝐷𝑃𝑖𝑡) + 𝛼2 ln(𝐺𝐷𝑃𝑗𝑡) + 𝛼3 ln(𝑂𝐹𝐷𝐼𝑖𝑗𝑡) 

+𝛼4 𝑙𝑛(𝐹𝑇𝐷𝑗𝑡) + 𝛼5 𝑙𝑛(𝐹𝑅𝑗𝑡) + 𝛼6 𝑙𝑛(𝐷𝐼𝑆𝑇𝑗𝑡 × 𝑂𝐼𝐿𝑡) + 𝜀𝑖𝑗𝑡 

其中，i 代表中国，j 代表 RCEP 成员国，t 表示年份。因变量为中国与各个 RCEP

成员国能源贸易额，自变量分别为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it，RCEP 成员国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 GDPjt，中国对 RCEP 成员国的直接投资存量 OFDIijt，RCEP 成员国的外

贸依存度 FTDjt，RCEP 成员国的经济自由度 FRjt，中国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的运输成本

DISTjt*OILt，𝜀𝑖𝑗𝑡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收集了这些变量的数据，相关解释与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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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 GDP。若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较高，那么这表明它具备强大的商品制

造及供给实力，能有效地对外输出各类产品。此外，高额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意味着国家

的经济发展程度更高，对各种产品的需求更大，所以国民生产总值对两国间的贸易有着

积极的影响，预测结果均显示为正向。此项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总局的统计。 

直接投资存量 OFDI。中国对 RCEP 成员国的直接投资不仅有助于推动双方的能源

交易，同时也体现了政府的政策导向。总的来说，这种投资能够促进贸易的增长，投资

越多就越有利于开发国际市场，预计其结果是正面的。 

外贸依存度 FTD。外贸依存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和参与国际分

工的程度，折射出其经济发展战略的许多构成要素，并对其国际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国的外贸依存度越高，说明贸易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据的地位越高，预期符号为正。 

经济自由度 FR。经济自由度反映了经济运行状况与贸易带来的规模效应，与一国

的经济增长率和国民财富的创造成正比，预期符号为正。 

地理距离 DIST。两个国家间的空间差距可以揭示跨境交易的物流费用。通常情况

下，当条件相同时，人们倾向于选择离自己较近国家的商品。因此，如果两者间距较大，

则其商业活动所需的成本就会增加，从而对双方经济产生负面效应。本文选取中国首都

到 RCEP 各成员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 DIST，以及国际原油价 OIL，用二者的乘积反

映中国和 RCEP 伙伴国的运输成本，预期符号为负。 

 

4.3 模型的构建与回归 

使用 Stata17 计量工具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首先，选择面板数据所适用的模型。常

用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模型有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混合效应模型。在 F 检验中，P 值

为 0.0000，故强烈拒绝原假设，存在个体效应，排除混合效应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或随机效应模型更好。 

其次，为了排除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的值

进行判断。当 VIF 在 0 和 10 之间即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当 VIF 大于 10 时，则存在多重

共线性。检验结果如表 4.1 所示，各变量间的 VIF 值全部小于 10，且平均值为 2.31，因

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同时，对数据进行取对数的处理，对数回归模型的使用可以有效

地降低异方差的影响，并进行描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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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描述性统计和共线性检验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VIF 1/VIF 

lnYijt 130 7.492 2.118 10.64 2.098   

lnGDPit 130 9.139 0.193 9.441 8.849 1.020 0.982 

lnGDPjt 130 7.025 1.348 9.022 4.697 4.500 0.222 

lnOFDIijt 130 8.351 1.611 11.22 0 1.010 0.989 

lnFTDjt 130 5.376 1.593 7.382 1.822 1.370 0.731 

lnFRjt 130 6.579 0.136 6.783 6.178 4.820 0.207 

lnDISTjt*OILt 130 3.152 0.686 4.757 1.366 1.140 0.878 

数据来源：Stata 回归结果 

 

在第一次回归中，整体而言引力模型拟合度较好，各变量显著性明显且与预期符号

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由于在式中，变量中国与 RCEP 各国的运输成本DISTjt × OILt正

负号虽与预期一致，但显著性不明显，因此将其剔除。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

及管道运输方式的普及，海上运输的占比逐渐缩小，能源运输成本对贸易额的影响也在

逐步下降。 

由于存在个体效应，排除混合效应模型，因此在剔除上述变量的基础上进行固定效

应与随机效应的测算，结果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回归结果分析表 

变量 FE RE 

lnGDPit 0.0855** 0.5863*** 

 (2.2374) (2.8875) 

lnGDPjt -0.1719*** -0.6579 

 (-4.1450) (-1.1218) 

lnOFDIijt 0.0399*** 0.2923*** 

 (9.2709) (5.1925) 

lnFTDjt 0.5052*** 6.5714*** 

 (4.7921) (3.6587) 

lnFRjt 2.2682*** 1.9468 

 (2.7234) (0.1644) 

常数项 -18.7675*** -53.6482 

 (-2.9421) (-0.6473) 

N 116 116 

R2 0.6161 0.5344 

数据来源：Stata 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 0.10、0.05 和 0.01 置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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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 R2 为 0.61，R2 是用来判断模型拟合优良的指标，取

值范围是 0-1，越接近 1 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越好，说明固定效应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且

在所有解释变量均在 10%、5%和 1%的水平显著，符号与预期基本符合。相比随机效应

模型的结果效果更好，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最后，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用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 GNIit 替换原有变量

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it。相关数据显示于表 4.3 之中，此次分析的结果和先前

的结论相差无几，各项参数的符号也保持不变，且所有因素都达到了显著水平，所以前

述的研究成果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 

 

表 4.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P 值 

lnGNIit 0.0867 0.027** 

lnGDPjt -0.1719 0.000*** 

lnOFDIijt 0.0399 0.000*** 

lnFTDjt 0.5052 0.000*** 

lnFRjt 2.2682 0.008*** 

常数项 -18.8024 0.004*** 

N 116 

R2 0.6161 

数据来源：Stata 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 0.10、0.05 和 0.01 置信水平。 

 

4.4 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中国的经济规模 GDPit 对中国与 RCEP 成员国的双边能源贸易额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并且该解释变量的正负号与预期一致。详细来说，当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 1%

时，中方与 RCEP 成员国的能源贸易量会相应地提高 0.086%。经济发展水平是最主要

决定双边贸易流向的关键要素，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并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繁荣，预

计中方与 RCEP 成员国的能源贸易额会有更大幅度的上升。 

RCEP 成员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jt 的回归系数为-0.1719，在 1%的水平显著，

RCEP 成员国的人均 GDP 每增加 1%，中国与其的能源贸易额将下降 0.17%，说明中国

与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贸易往来更加频繁，与预期结果相反。研究发现，当贸易伙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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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其对双边贸易的推动作用更大；但是，从各个国家的能源禀赋

来看，在 RCEP 成员中，发达国家的能源储备比发展中国家要少，所以对中国的出口也

比较小；与此同时，由于 GDP 的上升，国内对能源的需求也随之上升，从而导致了出

口的进一步下降。 

尽管中国对 RCEP 成员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OFDI 对于双方能源交易量的提升具有正

向的影响力，但是其影响力相对有限。当中国的 OFDI 数量上升 1%，则两边的贸易总

值会随之提高 0.03%，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间接地刺激双边贸易的发展。换句话说，

与贸易合作方的投资规模越大，就更有利于实现更频繁的贸易往来。 

RCEP 成员国的外贸依存度对中国与 RCEP 成员国的能源贸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理论分析一致。RCEP 各国的外贸依存度每增加 1%，与中国

的能源贸易额将增加 0.51%，发展中国家的外贸依存度相对而言要高于发达国家，因为

其本身的资源和市场都有限，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进出口，而发达国家由于

本身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广阔等因素，对外部经济依赖程度不大，外贸依存度越高的国

家对贸易的需求越强烈。 

RCEP 成员国经济自由度的系数为 2.26，在 1%的水平显著，经济自由度每增加 1%，

能源贸易额将增加 2.26%，说明经济自由度对于促进双边贸易的作用十分显著。随着经

济自由度的增加，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也相应降低，这对贸易的进步大有裨益。 

总的来说，随着 RCEP 成员国间经济贸易合作的深化，实施协定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将进一步增强。 

4.5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通过实证研究测度了影响中国和RCEP成员国能源贸易的因素，结果表明，

在能源贸易的发展中，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投资建设、运输成本、国家的贸易依

存度以及经济开放程度都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随后针对上述几项因素阐述了其实

际意义，即随着国民经济增长，能源消耗也会增加，这反映出国际间贸易活动更加活跃，

所以我国致力于推动和参与各种形式的能源交易，以获取所需的重要资源。相比之下，

一些发展中地区对能源的需求则较为有限，更适合于向外输出能源产品。此外，由于大

多数 RCEP 协议签署方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偏低，我们可以通过缔结友好的联盟关

系来进一步推动能源贸易的扩大。然而，航运、班轮运输等方式会受到地理距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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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会直接影响到能源运输的费用，进而削弱其效能。值得注意的是，RCEP 成员国大多

位于中国的周边地带，且管道运输也正在迅速扩张，使得物流成本与所获得的利益比较

相形见绌，这对中国同其他国家展开能源合作并无太大阻碍。外贸依存度高的国家对于

开展能源贸易的需求更强烈，能源贸易也相应更频繁。经济自由度反映着国家的开放程

度，对贸易的影响也是正向的，RCEP 协定内的大部分国家经济自由度处于较高水平，

有利于中国与其发展能源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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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基本结论 

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中国与 RCEP 成员国在能源贸易领域的影响因素。随着经

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与各国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RCEP 等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

逐步消除了成员国内部的关税壁垒，扩大了合作范围，促进了双边贸易的深入发展，区

域间的合作对保障各自的能源和环境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有利于提升能源领域的

话语权。通过综合相关理论和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从能源资源、贸易规模和潜力、国家

结构、竞争力以及互补性等多个角度对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指出了能源贸易可能面

临的问题。并进一步从供需、交易成本、国际市场形势等方面全面具体地分析了中国与

RCEP 成员国能源贸易的影响因素，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共同起作用。最后利用贸易引

力模型评估了经济发展水平、对外直接投资、外贸依存度、经济自由度、运输距离等变

量对中国与RCEP成员国能源贸易的具体影响程度。基于上述各项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从 2013 年到 2022 年，中国与 RCEP 成员国的能源交易额呈现出波动性增长

的态势。RCEP 成员国在我国能源交易总额中的份额也有所提高，双边和多边贸易关系

日益紧密。中国与 RCEP 成员国开展能源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在中国能源进口贸易的

地位也不断提高；能源进口市场变化不大，主要依赖于澳大利亚以及东盟各国，市场集

中度较高；在商品结构方面仍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为主。中国对 RCEP 国家的能源投

资格局呈阶梯化和多元化并存之势，对不同梯队国家的投资规模与驱动因素具有显著的

差异，但对各国的投资领域整体处于不断拓展的态势。 

其次，中国与 RCEP 成员国的能源贸易竞争性不明显，互补性较强。中国的能源产

品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竞争力，而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和缅甸等国

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并能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强大的实力——他们的能源产品

远比我国生产的有更强的吸引力且价格更为合理。近年来，双方能源贸易互补性不断增

强，大部分来自 RCEP 成员国的交易都是以产业间的形式展开，这使得我国对未来可能

出现的巨大商业机会充满期待并对未来的发展前景抱持乐观态度。 

最后，本文选择合适的指标来衡量各种影响因素并进行了定量的研究。根据实际数

据来看，中国与 RCEP 成员国的能源贸易受到来自各国的 GDP、运输费用、进出口依赖

程度和经济自由度的多方面影响。而对于中国来说，人均 GDP、海外直接投资总额、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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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依赖程度及经济自由度都起到了推动双方能源贸易发展的正面效果；然而，两个国

家间的物理距离以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却限制了中国能源进口业务的增长。不过，

随着 RCEP 地区内的物流系统逐步发展和优化，这种因距离带来的障碍将会逐渐减轻。 

鉴于众多因素和数据限制导致无法准确评估部分因素对于中国与RCEP国家间能源

贸易的具体影响力，本文并未深入探讨这些因素的大小比较，而是从整体视角来解析它

们如何在交易过程中产生作用，这使得本文的研究范围和深度略显不足。 

5.2 对策建议 

中国与 RCEP 国家之间的能源贸易规模在不断增长，双边贸易额也在逐步上升，但

是在这一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负面影响。通过对当前中国与 RCEP

各成员能源贸易的现状、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和实证研究，提出合理可行的中国与 RCEP

国家之间的能源贸易合作机制，为推动该地区的能源贸易健康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

建议。 

5.2.1 完善能源贸易合作机制 

依据实际研究成果，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对于能源贸易规模的发展具有正向的影响

力，尽管其影响力相对有限，但是它也能间接地推进商业活动。由于 RCEP 协议的执行

正在逐步强化地区投资的作用，因此海外直接投资对于能源贸易的积极效果也会逐渐显

现出来，这有助于扩大国内外的开放度，进而能提升政府及公司把握机会和防范风险的

能力，加速适应 RCEP 协议正式实行后全球贸易的新格局。另外，我国应该主动参与到

RCEP 相关的规章制度的设计和改进中去，在 RCEP 协议运行的过程中，不仅要密切关

注行业的具体情况和公司的需求，提供相应的建议，更要提升该地区的贸易便捷性和投

资自由度的标准，争取最有利于我们的政策环境。与此同时，也需高度重视投资自由化

规定的高效率运用，积极实践 RCEP 所提供的优惠投资条款，比如通过海外投资来深化

区域内的产业协同，并且激励公司开展海外投资建设工厂等等举措，本地的中国企业也

需要全面利用这些规定，持续扩展各种业务。 

当前，中国的能源外交正逐渐由传统能源交易转向更广泛的能源投资、能源设施连

接及新能源技术的运用等多个方面。在国内视角上看，需要有序地调整我国的外交部门

和协调组织，同时明确中国与RCEP各国的双边或多边的协议中的各个领域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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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划分以及法律效应，构建新的基于能源进步和能源安全的合作架构，并在国家和政

府管理部门至企业的各级别提升外事能源合作的实际执行力。此外，我国也要积极适应

包含 RCEP 在内的高标准的贸易规定和规范，引导国内企业在新贸易环境下找到合适的

位置，妥善处理 RCEP 协议所带来的一切机会和威胁。 

现行的各种协作框架对于 RCEP 协议区内能源交易有显著的影响力，然而并未完全

考虑到其特有的性质，这可能无法满足中国的需要或其他 RCEP 国家的需求。所以，必

须进一步改善中方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的能源合作体系，构建一种由市场驱动、主要依

靠政府和公司参与、并配以研究机构辅助的能源贸易模式。首先，要设立合适的组织协

调系统，通过高层级的领导会议、部长的会谈以及专门的工作组来设定能源战略，合理

运用所有可用资源，达到最优分配的目的；然后要创建一套信息资源共享规则，把能源

数据进行有效的整理，提升地区的公共透明度，加强能源行业间的联系管理，深化开采、

生产、物流等各环节的能源贸易网联合作；最后要改革金融操作方式，充分发挥地区合

作为基础的基金和丝绸之路投资金的作用，设置适当的风险预防措施，确保包括信息、

财务、交通等方面都保持安全，同时预先进行风险评价，确定风险级别，再根据可以控

制的风险程度制定实施方案和应变预案。 

5.2.2 优化贸易结构降低贸易成本 

实行地区自由贸易协议能够有效地降低商业运营成本，增强大规模的专业制造能力，

强化地区市场间的经济互动，同时也能满足各个参与国家的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主要体

现在他们各自在工业规模和科技实力方面的差异上。因此，在落实了 RCEP 之后，每个

国家和地区都需要对他们的能源产业做出相应的调整和优化。鉴于中国的能源贸易与其

RCEP 成员之间的互补关系，我国应该积极发挥这种互补效应，深化两者的能源贸易合

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深入研究贸易伙伴国家的状况及其与我国之间最常见

的能源产品的贸易情况，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人工能源贸易策略。此

外，应大力发展那些互补性强的能源商品，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能源资源配置中的作

用，从而促进我国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与此同时，还需全面提高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

沟通协作程度，削减贸易壁垒和费用，进而提高贸易效益。 

目前，中国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的能源贸易仍然是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为主要来

源，但 RCEP 成员国却普遍面对着能源生产下滑，国内需求增长，需求缺口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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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储备不断减少的困境。这对我国来说也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更好地参与 RCEP

成员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中国应该与 RCEP 成员在勘探、开采、产能

升级等领域开展合作，充分利用我国在勘探、开采、采油等领域的技术优势，降低开采

成本。其次，中国可以扩大与其他国家的天然气贸易，虽然中国已经和澳大利亚和印度

尼西亚有了长期的合作，但随着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不断增长，双方在天然气领域的合

作还有待加强，同时也要发挥油气管道运输的便利性，扩大进口。此外，由于世界各国

对于新能源开发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空间还是很大的。中国可在

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等领域与 RCEP 国家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在

此基础上，通过对双方的能源贸易结构进行优化，实现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 

此外，中国的能源生产能力和能源转型的技术障碍已经成为了其能源发展的两个主

要挑战。而在 RCEP 地区，存在着大量既是资源丰富又是技术先进的国家，这对于调整

我国的能源结构有着重要的价值。通过与东南亚等经济发展滞后且能源基础设施较为薄

弱的国家进行能源交易，可以实现能源产量的转移及当地民生的提升；同样地，我国也

可以借助与澳大利亚、日本等技术领先国家的合作来促进技术的交流与共享。为了推进

技术协作，首要任务应该是强化对中国标准的构建，健全能源产品的进出口标准化系统，

加速标准的更新进程；其次是要增强中国标准的协同性，深入理解中国与 RCEP 各国的

标准差异，从而提升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标准协调力，并且推动国际标准向国内标准的

转换和运用。 

5.2.3 增强技术合作搭建合作平台 

为了确保能源生产的效能并优化能源交易品质，中国企业必须关注能源技术的进步。

尽管 RCEP 成员国拥有丰富的优质能源资源，但是它们的能源开发技术相对落后；相比

之下，中国的能源开发与使用经验丰富，具备一定程度的技术领先地位，这有助于实现

技术互补。高质量的能源技术可以在节约能源的同时增加国际间贸易往来，并且有效地

开发及运用能源，提升其技术水准不仅仅依赖于国内的资金投入，也需要其他合作方的

共同参与。当前中方与 RCEP 各国的技术交流模式较为单调，主要是通过技术转让的方

式展开，技术协作还停留在初始阶段，这对长期的技术能源合作不利，所以各国应该积

极推动相关的政策措施，促进能源技术协作的发展。 

首先，我国需要增强能源行业的研究投资，持续改善能源商品的技术特性与品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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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以增强我国能源公司的全球竞争力和全面实力，并充分发挥他们在能源设备定价、

基础设施建造费用、管理及科技等方面相较于其他国家的优势，从而强化我国能源公司

在加入RCEP国家能源产业发展中的影响力。其次，新能源是未来能源转型的关键趋势，

拥有丰富的资源和领先的技术的中国有条件加强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同时 RCEP 各国

的可再生能源储量也相当丰厚。因此，两方应该进一步深化在新能源领域的协作。例如，

中国可以加强对新能源产业的财政支援，扩大产业聚集效应，充分运用规模效益和广度

效益；调整新能源产品的进口输出结构，提升各类产品的竞争力等级，以满足 RCEP 各

个国家和不同产业的特点，进而推进科技创新对于新能源开发应用的影响力。 

另外，为了推动能源交易的深化合作，应该充分利用一系列国际展览会的服务优势，

例如中国进口博览会、中国出入境商品交易会以及中国投资贸易对话会等。利用地缘相

近优势和文化相通优势，搭建合作平台，积极开展文化交流以及能源行业的管理、技术

人才培训和培养合作，为未来中国与 RCEP 各国能源行业合作奠定基础。中国还需积极

推动与 RCEP 国家间的商业及投资协作，以创造更多的机遇并开展相关宣传活动，以便

加强彼此间的互动与合作关系。利用全球法规保护我国公司的权益，确保产业发展稳健

且无隐患。此外，根据 RCEP 协议的具体执行状况，分析区域内的能源市场变迁的风险

预测及其专业的解析，为公司提供定制化政策咨询、法务支持以及贸易救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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